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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绩效目标分解下达情况
（一）中央下达优抚对象补助经费转移支付预算和绩效目标情况。2024年中央下达我区优抚对象补助经费转移支付预算资金233.42万元，保障优抚对象的基本生活，提高优抚对象的生活质量。
（二）区内资金安排、分解下达预算和绩效目标情况。2024年省级下达我区优抚对象补助经费项目转移支付预算资金2.24万元，切实保障优抚对象补助按时足额发放。
二、绩效情况分析
(一)资金投入情况分析。 
1、资金到位情况分析。我区在收到上级资金文件后，在规定时间内完成资金的下拨工作，并按照政策分担机制及时足额落实地方资金，资金到位率100%。
2、资金执行情况分析。我区按照文件规定，积极加快预算执行进度，按时按标准兑现优抚对象的各项待遇，确保优抚对象的正常生活。
(二)资金管理情况分析。 
全区各级严格执行《淮南市财政局 淮南市退役军人事务局关于调整部分优抚对象等人员抚恤和生活补助标准的通知》，按照“主管部门核定对象身份，财政部门拨付资金，金融机构代发到人”的程序，将优抚对象补助纳入“惠民惠农财政补贴资金社会保障一卡通”的发放范围，减少中间环节，实现优抚对象一人一卡(折），确保资金按时足额发放到位，切实做到优抚对象补助经费专款专用，严格规范、安全高效。
(三)总体绩效目标完成情况分析。
全面落实优待抚恤政策，及时足额向优抚对象发放生活补助，优抚对象的生活得到了有效改善，基本生活得到了保障，进一步维护了社会的和谐稳定。
（四）绩效指标完成情况分析。
1、产出指标完成情况分析
（1）数量指标。2024年，全区共向200名符合条件的残疾军人、三属、在乡复员军人、带病回乡退役军人、参战参试退役军人等各类优抚对象发放生活补助。
（2）质量指标。2024年，我区财政按照政策分担机制，足额安排本级资金，确保按照文件规定兑现各类优抚对象的补助，经费足额拨付率达到100%，各类优抚对象抚恤补助标准按规定执行率达到100%。
（3）时效指标。全区严格按照预算管理规定，及时拨付资金，优抚对象抚恤补助资金及时拨付率达到100%。
（4）成本指标。优抚对象补助资金实行社会化发放，减少中间环节，降低工作成本。
2、效益指标完成情况分析
（1）经济效益指标。不适用
（2）社会效益指标。通过发放优抚对象补助经费，全面落实优待抚恤政策，确保了优抚对象的生活质量，优抚对象的生活情况有效改善，优抚对象的获得感、幸福感得到显著提升，促进了社会的和谐稳定。
（3）生态效益指标。不适用。
（4）可持续影响指标。通过发放优抚对象补助，使营造关心关爱优抚对象的社会氛围得到持续提升。
3、满意度指标完成情况分析
发放各类优抚对象生活补助，保障了优抚对象的基本生活，提高了优抚对象的生活质量，优抚对象的满意度达到90%以上。
三、偏离绩效目标的原因和下一步改进措施
优抚对象增加变动，户籍变动比较大，下一步将继续做好优抚对象的数据核查工作，提高优抚资金的使用率。
四、绩效自评结果拟应用和公开情况
按财政局文件要求在相关平台进行公开公示，对照绩效评价中发现的问题，结合绩效评价报告中提出的整改建议，进一步健全规章支付，完善管理机制，不断提高预算管理水平，为预算资金使用效益提高提供基础保障，建立绩效评价结果与预算资金的有机结合机制，将评价结果作为安排以后年度预算的重要依据。
五、其他需要说明的问题
无
六、附件
转移支付区域（项目）绩效目标自评


